Sacrament 聖禮 英文sacrament一詞來自拉丁文sacramentum，意思是軍隊的宣誓，教會則以此來指基督徒敬拜中所用的禮儀或儀式，其中具備外在的記號及內在的意義兩方面。禮儀一詞從未見用於聖經，早期教會對它亦有不同的意見。後來教會對禮儀有一個比較相近的了解︰那是指一組獨特的儀式，雖然人對「獨特」一詞該作什麼界說也是意見紛紜。據說最早期對聖禮下定義的是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，現可見於《公禱書》（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），說是「內在屬靈恩典的一種外在及可見之記號」。奧古斯丁的界說包含了為數約三十種禮儀，他稱之為sacramenta，除了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*和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外，用手畫十字也算是一種。
聖禮的數目為倫巴都（Lombard{\LinkToBook:TopicID=736,Name=Lombard, Peter}）*系統化，他在《四部語錄》（Libri Quattuor Sententiarum）的第四部分分辨不同的聖禮，指出主要的一共有七種，另有地位較次，但仍具聖禮意義的「小聖禮」（sacramentals）。七聖禮成了中世紀基督教的主要準則，後又為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加以制度化，它們就是︰洗禮、堅振禮（Confi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06,Name=Confirmation}）*、聖餐、婚禮、補贖禮（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*、臨終膏油禮（參抹油禮，Anointing{\LinkToBook:TopicID=132,Name=Anointing}*）及按立禮（參事奉，Min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794,Name=Ministry}*）。它們的重要也各有不同，譬如，我們不十分知道補贖禮有什麼確定的外在記號，或說堅振禮及按立禮到底有什麼\b 內容，又或者婚禮是否必須在教會內舉行。
改教者認為這些聖禮的定義是傳統所定的，而傳統又實在急需改革。基於這個緣故，三十九條（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}）*中第二十五條，於「主基督在福音書中所設立的聖禮」上註明有二，即「洗禮和聖餐」。這就是說，聖禮只有兩個，而亦只有這兩個才能稱為聖禮；中世紀慣稱的其他五聖禮，則降格為「一般人稱的聖禮」。聖餐及洗禮有基督明言的命令（參太二十八19～20；路二十二19～20），故此清楚地與其他五個是不同的。它們與舊約時代的割禮和逾越節互相呼應︰一個是一生只行一次的，且有「入會」的意義，另一個則是不斷重複，為了堅固與成長。就此類比來說，二聖禮還可算是互助互長；洗禮可算是接納人領受聖餐的禮儀（參徒二37～47；林前十1～2），然更正教鮮有如此直接的做法（參堅振禮{\LinkToBook:TopicID=306,Name=Confirmation 堅振禮}*）。
改教家不僅糾正了中世紀的制度，亦改變了人對神怎樣使用聖禮的了解。他們否認事效（Ex Opere Operato{\LinkToBook:TopicID=436,Name=Ex Opere Operato}）*的教義，不認為神只因人遵守了外在的條件而施恩，卻把信心的位置凸顯出來，認為人必須存著信心守聖禮才有功效。當然，中世紀的教義總會加上一條件句︰「除非接受聖禮者與神恩之間有一攔阻（obex）」──這樣一來，此教義對聖禮的了解，就比較接近改教家的了。改教家拿聖禮的功效與道的工作比較，認為二者很接近，故此他們亦認為二者的能力相似。較嚴格的改教家認為，只有受過按立禮的神職人員才可執行二者，因為此二者皆是神施恩的媒介，或看二者在馬太福音二十八19～20是相連的。一般來說，改教家均認為神會藉聖禮來施恩，而且對這教義深信不移。雖然由中世紀到天主教反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{\LinkToBook:TopicID=994,Name=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}）*其間的作者，各有不同的看法，但對聖禮是神施恩的媒介這看法，卻是接近的；至於在什麼情況下，神才會施哪種恩典，分別倒是不小。某些特別的問題只見於其中一個聖禮，像嬰孩是否應受洗禮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 洗禮}*，或聖餐中主說「這是我的身體」，到底是什麼意思。很多這一類問題對聖禮之一般解釋，有直接的關係（就如它們與舊約之律法的關係）。
近代的禮儀運動與合一運動均強調一個問題，而此問題早見於十六世紀的討論中，那就是聖禮的屬天意義，特別是在面對不信的世界的時候。聖禮凝聚了信徒成為神可見的群體（參教會，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*），並且要保持他們在這群體中的地位；因此這些聖禮代表受禮者是蒙召的，為的是完成神在此世界的關愛、和平、宣教及其他工作。在一個分裂的教會，此等意義會受損害，但聖禮本身仍然是大公教會一個完整的見證，是本於聖經的啟示，指出神的子民是一體的，我們也要常用聖經的啟示來衡量自己。當我們順從了主的命令，並在守聖禮的時候──亦即是在聖禮崇拜中──才能指望真正明白聖禮的意義。
另參︰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；

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；

事效（Ex Opere Operato{\LinkToBook:TopicID=436,Name=Ex Opere Operato}）；

禮儀神學（Liturg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8,Name=Liturgical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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